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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 

    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
出现的基础。 

    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
在和发展。 

    厦门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
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 

    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
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 

      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 

    2002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
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 
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02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
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
工作。 

    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
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
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 

    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
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
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
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
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
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
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
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
(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 

    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
集团有着不一样的特征。 

    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
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 

    根据其组织化程度，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可以分为高度组织化、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组织松散以及非
正式组织群体;根据其活动目标，又可以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根据存在时间的长
短，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 



    “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
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 

    南方某市区一位干部在接受调查时，对两位区人大代表作这样的评论。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代表
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
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
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很深。 

    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调查显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贿赂，个人关系网
络，游说，求助于“精英人物”，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借助媒体呼吁，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
直接诉诸法律，施压性集体行动，参与或操纵选举等。 

    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而
影响的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税收、政策法规的制订。 

    报告列举了一个事例: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
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
35%)。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
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
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 

    调查报告认为，合法的影响是有好处的:能够化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
表达；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进基层
民主发展。 

    然而，程浩认为:“各个阶层分别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同时凸现着潜在的社会危机。”
利益集团的影响存在隐患。 

    厦门远华走私集团、湛江海关走私集团构成了严重的恶果。犯罪集团凭借其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
资源、尤其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性资源，通过控制地方政权(或某一政府部门、机构)，谋取本集团的非法
利益。 

    隐患还表现在： 

    一是强势利益集团有可能损害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特别是严重损害社区弱势群
体的利益，影响社会的正义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二是利益集团经济实力雄厚，无须施压或游说，即可让地方政府俯首听命，出现“领导傍大款”，
使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 

    三是利益集团进行“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或其他违法活动； 

    四是一些经合法组织异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以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合法外衣为依托，以经
济、政治利益为纽带，运用合法组织的资源，欺压、剥削人民群众，瓜分集体财产，谋取其成员的非法
利益。 

     政府如何应对利益集团 

    “当前政府要正确反映和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就必须根据利益集团形态、性
质、资源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打击非法利益集团，保护合法利益集团，扶持公共利益集团;
要限制和规范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关怀、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程浩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程浩认为，政府在近期内应该达到的目标，主要是使社会利益集团行为的有序化，为其成长、发展
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性平台，同时要创造条件使民间性利益集团合法化。 

    弱势群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他们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2003年7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体
现了中央立法机关保护弱势群体和公民权利的意愿及努力。 

    次日，中国正式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与此同时，施
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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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杜钢建指出，行政许可项目的泛滥在相当程度上搭建了“政府利益部门化，
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权力部门腐败的机理。 

    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生效后将有效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在规定行政许可范围和清理行政许
可程序两个关键环节上达到限制行政权力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行政许可法》创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
则。 

    《行政许可法》的生效将制约官僚利益集团。 

    目前，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
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如具有垄断地位的电力、电信等企业。 

    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胡鞍钢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应遵循三个
原则来进行限制和规范:一是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二是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
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
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三是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
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此外，
还应通过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尽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
位。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
维护公有财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权。这对合法的利益集团如民营企业群体来说，则意味着提供了一种有
序的利益诉求传递机制。 

    从长远来讲，应对社会利益集团，政府还要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性影响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着
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利
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
程序法治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 

    经济学上叫博弈均衡，物理学上叫矢量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说着自己的话，展示着自己的力
量，这是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观察家认为，在各种合法的利益集团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台，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
控的制度化，提供开放的合法利益表达渠道，让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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